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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貸款徵信作業重點分享 

一、對初次授信往來或陌生客戶申貸農家綜合貸款(含農家消費貸款)
之徵信重點 

(一)自來件及代書轉介者應提高徵信強度 

(二)避免僅作資格審查或電話徵信 

儘量透過實勘訪查，除覈實借戶是否實際從事農(漁)業外，並應了

解其農業經營地點、農作項目、經營規模等概況。 

(三)運用聯徵資訊判讀及同業照會 

瞭解借戶有無向其他金融機構申貸遭拒之情事，或於其他金融機

構之貸款有無繳款異常之情事。 

(四)借戶在地風評 

利用「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」查詢借戶有無犯罪紀錄，並透

過在地人脈了解借戶有無不良嗜好，評估是否影響還款能力。 

(五)確實評估還款來源 

1、徵提存摺、對帳單、農民收據、出貨單…等收入佐證文件，並

依其明細估算還款來源。佐證文件如有不足者，可依借戶經營

規模、產量及價格行情等評估其營收及淨利之合理性。如另有

非農業收入，除徵所得清單、存摺或薪資單等佐證文件外，應

注意該收入之穩定性。 

2、還款來源之評估方式，請參考二、個人戶貸款，如何評估還款

來源。 

(六)核減可貸金額及借款年限 

俟往來一段期間繳款均正常後再予增貸，若借戶聯徵資訊全白或

財資力較弱者，應另考量加徵其他債權保障條件，以降低風險。 

二、個人戶貸款如何評估還款來源 
(一)借戶年度總收入(含農業及非農業收入) ─ 成本費用及生活支出

(不含財務支出) 〉 借戶於全體金融機構當年度應攤還之本息。(本

基金保證作業要點第 13 條規定參照) 

(二)收入評估方式 
1、農業年營收評估依據 
(1)存摺(金流):徵提借戶主要往來金融機構存摺，統計該期間內存

匯入金額，據以推估全年營收。 
(2)農產運銷單據(如銷貨明細、出貨單、農民收據等):依借戶行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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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性徵提相關佐證等，統計該期間內金額，據以推估全年營收。 
(3)除(1)、(2)外，可按借戶之經營規模(如:農作面積、畜牧頭(隻)

數、漁船噸位等)、產量，依同業資訊、產業主管機關網站或統

計年報等揭露之當時價格行情數據，推估借戶全年營收。 
2、非農業年營收評估依據:可依借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

單、薪轉存摺、薪資單或其兼營事業於金融機構往來存摺等佐

證文件，統計該期間內金額，據以推估。 
(三)淨利評估方式 

蒐集產銷班、供銷部、同業、同類型案件統計資訊或產業主管機

關網站、統計年報數據，以了解農漁產品平均成本費用率或淨利

率，參酌申請人之經營形態，在合理範圍內進行評估。 
(四)應繳本息評估方式 

本案貸款本息依年限(如有寬緩期應扣除)、利率及還款方式等計

算，其他貸款本息就知悉實際授信條件時，依實際授信條件；不

知實際授信條件時，可依本基金官網試算系統預設之期間、利率、

還款方式試算。 

三、企業戶保證案件徵審應注意事項 

(一)週轉金貸款 

1、借戶營授比(短、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/最近一年營業額之比率)

是否偏高？ 

(1)營授比超過 100%者，不得送保。但憑訂單或合約辦理之購料

或週轉授信，經貸款機構評估能掌握還款來源，或政策性專案

農業貸款已提出具體改善計畫，經貸款機構評估認為不影響償

債能力，並經本基金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(本基金業務處理準

則第 5 條之 4 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 項規定參照) 

(2)營授比超過 80%，未超過 100%者，減成保證。並應專案送本

基金審核通過後，始得貸放。(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 5 條之 2

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2 項、本基金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第

2 點第 1 款等規定參照) 

2、評估週轉金額度是否合理？ 

依借戶年度財務報表，估算其營運天期(應收帳款周轉天期+存

貨周轉天期)及全年週轉次數(365/營運天期)，推算合理週轉金

額度(年營收/全年週轉次數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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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資本支出貸款 

   1、注意融資率是否偏高？融資率一般為 70%，如屬偏高(如超過

80%)，可要求借戶提高自籌款比率。 

   2、掌握借戶自籌款資金來源。 

   3、資本支出貸款之年營收多採預估方式，評估經營規模及量價依

據與合理性為審查重點，可依借戶經營產業別及其銷售通路等，

參考相關產業數據，預估其營收及淨利是否具還款能力。 

(三)財報面 

 1、年度期末淨值占資本額比率是否偏低？ 

(1)借戶最近年度期末淨值低於資本額 50%者，不得送保。但其後

已辦理增資，而期中財務報表已無上開情事者，或政策性專案

農業貸款已提出具體改善計畫，經貸款機構評估認為不影響償

債能力，並經本基金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(本基金業務處理準

則第 5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參照)  

(2)借戶最近年度期末淨值低於資本額 80%，未低於 50%者，減成

保證。並應專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，始得貸放。但其後已辦

理增資，而期中財務報表已無上開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(本基

金業務處理準則第 5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、本基金保

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第 2 點第 1 款等規定參照) 

2、使用統一發票之企業戶年度期末負債比率（負債/淨值）是否超

過 400%？ 

借戶最近年度期末負債比率超過 400%者，減成保證。並應專

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，始得貸放。但有下列情事者，不在此

限： 

(1)已辦理增資，而期中財務報表已無上開情事者。 

(2)有特殊情形，經貸款機構評估認為不影響償債能力，並經本基

金同意者。 

(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 5 條之 2 第 1 項第 7 款及本基金保證案

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第 2 點第 1 款等規定參照) 

3、應注意借戶有無營運虧損之情事 

(1)借戶最近三年度連續營運虧損者，不得送保。但政策性專案農

業貸款已提出具體改善計畫，經貸款機構評估認為不影響償債

能力，並經本基金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(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

第 5 條之 4 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規定參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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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企業戶最近兩年度連續營運虧損，未達三年連續營運虧損，或

開始營業未滿二年其中一年虧損者，減成保證。並應專案送本

基金審核通過後，始得貸放。(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第 5 條之 2

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、本基金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第

2 點第 1 款等規定參照)。 

4、借戶營業收入是否衰退及衰退原因 

企業戶最近年度或最近 12個月營業收入較前一年衰退達 20%以

上者，應專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，始得貸放。(本基金保證案

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第 2 點第 9 款規定參照) 

5、應注意借戶存貨金額是否偏高及偏高原因並瞭解存貨如何去化 

   6、應注意借戶應收帳款是否偏高及偏高原因 

7、如有股東往來金額較大之情事，可考量徵取股東債權居次同意

書或建議借戶股東往來轉增資 


